
保定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保莲罚决〔2025〕0006号 

保定市赛德瑞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吴铁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06682763602U

地址：保定市莲池区焦庄乡连庄三村  

本机关于 2025 年 12 月 18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存在以

下环境违法行为：在未申请领取《辐射安全许可证》的情况下，于 2021年外购

一台 X射线发生器，2024年 8月在公司车间组装生产一台 X光分选机。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

按照国务院有关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的规定申请领取许可证，办

理登记手续。”的规定。有关事实有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生

产、销售、使用的产品性质证明材料;生产的产品外形、型号标志牌照片;生产

记录;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本机关已告知你单位

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你单位在法定时限内未申请听证。

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法规定，

生产、销售、使用、转让、进口、贮存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以及装备有放

射性同位素的仪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

关部门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或者吊销许可证；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

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

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参照《河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规定，法定罚款下限：10000

元，法定罚款上限：100000元。裁量要素及判定如下：1、违法行为类型：没

有违法所得的（1%-10%）裁定为：1%；2、一年内违法次数：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的（5%-5%）裁定为：5%；3、是否配合执法检查：配合检查的（0%）裁定为：0%；

4、是否造成社会影响或生态破坏：未造成社会影响与生态破坏的（0%）裁定为：

0%；代入公式计算：6000 =（ 1% + 5% + 0% + 0% ）× 100000，按照裁量方

式得出具体的罚款金额低于法定罚款金额，以法定最低罚款金额为限，即

10000元。按照裁量方式得出具体的罚款金额低于法定罚款金额，以法定最低

罚款金额为限，即 10000元。综合考虑上述情节，责令你单位改正上述违法行

为，并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罚款壹万元整。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将罚款缴至指定银行和账号。

逾期不缴纳罚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



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收款银行：河北银行保定分行      户名：保定市财政局

账号： 07981100000563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保定

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

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罚没许可证编号：05000022

保定市生态环境局（印章）

2026年 3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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